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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证据规则



从广义上讲，规定收集证据、运用证据和判断证据的法律准则
即为证据规则

重
点
理
解

当今世界当事人主义和职权主义两种基本的诉讼结构，对证据
规则的简繁及其内容有不同要求

司法活动中的证明，是运用证据资料按照思维逻辑判断某种事实真相的过程。

5.3.1 证据规则概述



5.3.2 直接言词证据规则

直接言词证据规则，是指言词证据应当由作证人直接出庭作证，以其
言语陈述相关事实，并接受法官和控辩双方的询问与质询。违背出庭作
证要求的言词证据将不被采纳。

进行有效审判，防止冤假错案主
要
目
的

便于法官形成可靠心证

利于实现被告人的质权



证明人在审判期日以外对直接感知的案件事实亲笔所写的陈述
书及他人制作并经本人认可的陈述笔录

传
闻
证
据
的
分
类

证明人在审判期日就他人所感知的事实向法庭所作的转述

传闻法则的例外

中国刑事诉讼中关于“传闻法则”的规定

1.传闻法则的概述



是以人的陈述为内容的陈述证据

不是直接感知案件事实的人亲自到法庭
所作的陈述，而是对感知事实的书面的
或者口头形式的转述

没有给予当事人对原始人证进行反询问
的机会的证据

传
闻
证
据
有
三
个
特
点

2.传闻证据的特点



传闻证据不可靠和不可信

传闻证据在诉讼中的使用剥夺了诉讼双
方包括被告人对原始人证的询问和反询
问的权利

大陆法系国家诉讼程序采取直接审理主
义和言词主义

传
闻
法
则
的
确
立
理
由

3.传闻法则的确立理由



4.中国刑事诉讼法中关于直接言词证据规则的规定

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质证和查实才
能作为定案依据

对证人证言有异议的，法院认为证人有
必要出庭的的，证人应当出庭作证。

证人无正当理由不出庭作证的，法院可
以强制其到庭，但是被告人的配偶、父
母、子女除外。

2012年《刑
事诉讼法》
修改在法律
上确立实行
直接言词证
据规则



非
法
证
据
排
除
规
则
的
内
涵

非法证据排除规则是指证据收集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而应
依法在诉讼中排除所获证据的证据规则。

5.3.3 非法证据排除规则

《刑事诉讼法》第52条的规定

各国对非法获得的证据能否获得证据能力，成为定案根据，
却既有共识，又有不同的意见和相异的处置。



非法收集的证据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大类型：一类是以违法方法获取的言
词证据，另一类是违反法定程序（主要是搜查、扣押程序）取得的实物证
据

对违法获取的言词证据，特别是对违法获取的口供应当排除一
般
做
法

对违反法定程序获取的实物证据，适用利益权衡原则



2012年
刑事诉
讼法修
改在法
律上确
立非法
证据排
除规则

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、
被告人供述和采用暴力、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
人证言、被害人陈述，应当予以排除。收集物证、
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，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，
应当予以补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释；不能补正或者作
出合理解释的，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。

在侦查、审查起诉、审判时发现有应当排除的
证据的，应当依法予以排除，不得作为起诉意见、
起诉决定和判决的依据。



补强规则，是指禁止以被告人口供作为定案的唯一依据，而必须有其他
证据对其予以补强的规则。

中国法律也明确规定了口供的补强规则重
点
问
题

补强规则的适用范围和补强程度

共同犯罪中共犯口供适用补强规则的不同观点

5.3.4 补强规则



有利于防止偏重口供的倾向

有利于保障证据的真实性，避免以假口
供误导判决

基于历史的教训

补强
规则
的立
足点
主要
在于



一类是体验陈述，指陈述人就自己所体验之事实而
为陈述

一类是意见陈述，指陈述人依其特别知识和经验，
陈述其判断某一事项之意见

意见排除规则，或称意见规则，将作为证据的陈述
分为两类

意见规则适用的前
提是区分事实和意
见。一般说来，观
察体验的情况为事
实，推测、判断的
陈述为意见。

5.3.5 意见排除规则


